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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学号
	
	姓名
	
	学院
	

	专业
	
	培养层次
	
	班级
	

	高中阶段
学习语种
	
	申请修读
语   种
	

	    
本人自愿选择修读          课程替代大学英语课程全部学分（本科14学分，专科4学分），根据人文学院相关课程安排完成学业修读，取得学分。

申请人签名：
年  月  日

	所在学院审查意见：

院长签字：       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教务处意见：

签字：       
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.本表适用对象为通过小语种考试升入我校就读的全日制在籍本、专科学生；
   2.学生应在大一入校开课前提出改修申请；
   3.此表一式两份，一份交学生所在学院，一份交教务处备案。

